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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南部某庫賈氏病極可能病例事件處理報告 

 

郭柏伸*、陳靜瑩、李珍儀、陳紫君、李翠鳳 

 

摘要 

庫賈氏病由變性普利昂蛋白在腦中累積，造成大腦海綿樣的疾病。該變性蛋白

不易破壞，可長期存在土壤並有感染力，為避免進入環境及食物鏈，必須火化相關

個案遺體。2018年南部某個案經庫賈氏病病例審查研判為極可能病例，該案於 2020

年 6 月死亡，依庫賈氏病工作手冊規定，遺體應火化處理，但家屬因宗教信仰

及表示個案未被研判為確定病例，拒絕遺體火化。地方衛生單位多次與家屬協商，

仍無共識，故提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協助。後續在中央、地方相關單位共同

合作，以及對家屬有影響力之民意代表協助下，家屬最終同意並完成遺體火化。

本文記錄此事件處理過程、探討相關政策及提出建議，作為類似案件及修訂政策之

參考。 

 

關鍵字：庫賈氏病、遺體火化、病例審查、公共衛生利益、民眾溝通 

 

事件緣起 

    2020年6月8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以下簡稱區管中心）接獲

衛生局致電，反應轄內1名庫賈氏病極可能病例之家屬拒絕個案遺體火化並請求協

助，區管中心立即派員偕同該局前往案家了解事件情形並進行溝通、協調及相關應

變措施。 

 

案情描述 

    個案為家管，居住於南部沿海偏鄉，家中主要決策者為案夫及案子，皆具有

特定政治立場，另案夫在宮廟服務，遇到難解問題時，會以擲筊等方式來尋求

解答。2018 年 4 月個案出現視力模糊及四肢不自覺抖動等症狀，5 月出現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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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協助至醫院就醫，醫師經評估其病況及影像檢查結果，通報庫賈氏病，家屬得

知後經查詢網路，發現該病無有效治療方式，故自行辦理出院。此案於該年 7 月進

行庫賈氏病病例審查，研判為極可能病例，地方衛生單位得知後，先以電話通知案

夫及案子，其皆表示不能接受研判結果，且後續拒接電話，故衛生所改為家訪，當

面告知研判結果及衛教。當時主要決策者（案夫及案子）雖在家，但皆由案媳獨自

與衛生所溝通。衛生所依據庫賈氏病防治工作手冊（以下簡稱工作手冊）[1]，每月

追蹤個案健康情形，一開始家屬態度冷淡，關係改善後，案夫透露個案不再回診，

另說明嘗試民間偏方後，自認個案病情改善，後續衛生所與家屬討論遺體火化規定，

家屬不予回應。 

2020 年 6 月 8 日區管中心接獲衛生局來電告知，個案已於 6 月 3 日往生，

惟經多次溝通，家屬以個案非確定病例及宗教信仰為由，堅持不火化個案遺體，

揚言不理會任何行政處分，亦不透露葬禮地點及日期，爰向區管中心請求協助。 

6 月 12 日區管中心派員前往當地，與地方衛生單位進行討論及狀況推演，

考量風俗民情，先讓同鄉人士與家屬了解，得知案夫多次以擲筊詢問死者，皆未

得到允諾火化之回應，堅信死者不願火化，故案夫表明拒絕配合。嘗試安排具醫學

背景人士向家屬說明，亦遭到家屬拒絕。告知依據過去經驗，極可能病例透過手術

取得腦部檢體，並送至國外檢驗，亦檢驗陽性研判為確定病例之案例，另說明若

腦中變性蛋白汙染當地土壤，進入食物鏈後可能會影響當地民眾，家屬仍不予

回應。後續衛生局先依行政程序，函文家屬及殯葬業者，說明相關配合事項及法規。

另商請地方耆老協助，期望透過鄉里影響力，但仍無法說服家屬配合公衛措施。

最後縣府請託具公衛背景及同政治立場之民意代表出面與家屬溝通，同時疾病

管制署相關單位及區管中心即時提供專業資訊以利協商，得知家屬堅持確定病例

才同意遺體火化後，告知家屬可採取司法救濟途徑、司法相驗[2]、國外送檢、重啟

國內專家病審等程序，家屬評估流程曠日費時且影響入殮時程，最終同意遺體

火化，並於 6 月 20 日依工作手冊規定火化溫度及時間完成遺體火化程序，取得

火化證明並上傳系統後，本事件順利落幕。 

 

相關單位防治作為 

地方衛生單位接獲通報後立即進行防治作為，衛教家屬、協助處理個案衍生

廢棄物、每月彙整追蹤情形、協助遺體火化等措施，區管中心檢視地方衛生單位

每月提交之個案訪視紀錄，並督導相關單位落實個案管理。 

為有效管理轄內庫賈氏病個案，地方衛生單位啟動跨局處橫向溝通，於

2019 年 12 月邀請民政、殯葬管理等單位，討論轄內個案管理情形，並訂定廢棄物

處理、遺體火化等相關流程。由於家屬拒絕個案遺體火化，地方衛生單位發文通知

家屬與相關單位，並說明規定及應配合事項，亦透過地方關係說服家屬。另區管

中心前往當地與地方衛生單位討論及模擬情況，經諮詢法制單位適用條文、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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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有關檢體國外送檢之流程及所需時間、諮詢法醫研究所並備妥遺體局部解剖

之前置作為。 

 

討論與建議 

本事件在中央、地方及民間共同合作下，說服不同文化背景之關係人，本案之

挑戰在於，關係人拒絕與衛生、醫療人員溝通，僅能接受第三方民間人士之意見。

由於民間人士無法提供關係人想了解之專業知識，最初之溝通過程並不順利，後續

區管中心與民間人士達成共識，由區管中心諮詢相關單位，並將專業知識即時提供

對家屬有影響力之民意代表，最終讓此事件圓滿落幕。區管中心記錄前述經驗，亦

針對此事件進行討論及建議。 

1990年Reason提出瑞士起司模型(Swiss Cheese Model)，說明各個環節發生控管

異常，進而導致意外發生[3]。區管中心檢討此案發生經過，首先，最初家屬不接受

通報及病審研判結果，亦不再回診，另尋求民間偏方且自認有效，加深對醫療的不

信任。第二，公衛人員經驗不足，未能設法排除家屬對個案研判的疑慮，且未引導

家屬追蹤檢查及提送病例審查。第三，家屬基於宗教信仰，以擲筊結果作為拒絕

個案火化依據，但擲筊結果非公衛人員可掌握。由於本案涉及往生等敏感議題，

借鏡先前幼童施打流感疫苗且往生之公衛事件[4]，為避免造成難以挽回的局勢，

最後在民意代表協助下，家屬採納其建議並進行權衡，最後同意火化。庫賈氏病之

個案管理，自衛生單位接獲通知至個案排除或死亡為止，漫長管理過程且涉及遺體

火化等棘手議題，故建議舉辦教育訓練，讓相關人員相互學習且經驗傳承，增進

事件處理能力。 

過往以分享慢性開放性結核病個案管理經驗之文章指出，以個案為中心的

管理模式並與個案建立良好信任關係，均為促使個案改變且配合公衛措施的關鍵

[5]。在本事件促使家屬改變的關鍵是民意代表，該代表具公衛背景且熟悉不同

文化背景之民眾溝通方式，將公衛措施的必要性化為家屬可理解的資訊，委婉傳達

且能顧及家屬悲痛心情[6]。另民意代表與家屬同政治立場，鄉里間公認待人真誠，

得到家屬信任後並適時提出建言，後續家屬接受建言並進行權衡。根據民意代表與

家屬的溝通過程，建議第一線防疫人員量身打造溝通方式，包含傳達容易理解

資訊、顧及家屬情緒等作法，取得家屬信任後，可提高配合政策的意願，達到事半

功倍的目的。 

根據最高法院對於遺體處分之判決，遺體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限以埋葬、

管理、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7]。然而生前通報為庫賈氏

病者，尚未排除或經病審研判為確定、極可能、可能病例者，依據工作手冊規定，

遺體應予以火化，溫度須達攝氏1,000度且持續作用30分鐘以上[8]，以消除普利昂

蛋白之感染性，避免病原體進入環境及食物鏈。倘若感染性普利昂蛋白進入食用

動物體內，對於相關出口貿易及產業產生重大衝擊[9]，甚至該食用動物被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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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病，發病者可透過血液、器官捐贈等途徑[10]，造成更多人感染。綜上所述，

遺體火化之行政處分雖侵害家屬處分遺體之權利，相較於維護之公共衛生利益，

兩者間無顯失均衡。在本事件中，家屬希望死者入土為安，故不透漏出殯日期、

地點，讓地方衛生人員費盡心力調查。本事件處理過程相當匆促，故建議地方衛生

單位接獲庫賈氏病通報時，提供家屬衛教單張並簽署配合事項，可確認家屬配合

程度並盡早介入處理。 

就本案而言，家屬拒絕遺體火化，地方衛生單位可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50條

進行行政裁罰[11]，但家屬表明不予理會，顯然裁罰無法督促家屬履行遺體火化

義務。依照行政執行法第27條規定[12]，執行機關載明不依現履行時將予強制執行

之行政處分，逾期仍不履行者，依間接強制方法執行之；依照行政執行法第28條

規定，間接強制包含其他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若地方

衛生單位依前述條文規定，強制扣留遺體並進行火化，雖然可達成行政目的，但

家屬必定強烈反彈，甚至訴諸媒體，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共同研商，評估發放遺體

火化補償金並提升遺體火化意願，訂定家屬不服遺體火化之司法審查機制，保障其

權益。明文規定針對公衛配合度不佳之家屬，公衛單位應與前述家屬召開協調

會議、協助個案就醫檢查及病審等措施，俾利公衛行政，透過相關單位橫向溝通及

協調，加強庫賈氏病之個案、家屬管理，避免相關人員不滿且成為媒體關注事件。 

 

結論 

庫賈氏病個案管理，從通報至病審排除或至遺體火化，是漫長的管理過程，

每個環節須有效處理且不得輕忽，否則可能會增加管理上的困難並衍生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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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A Probable Case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in Southern Taiwan, 2020 

 

Po-Chen Kuo*, Ching-Ying Chen, Jen-Yih Lee, Tzu-Chun Chen, Tsuey-Fong Lee 

 

Abstrac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is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abnormal prion 

proteins in the brain, resulting in a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Prions are highly resistant 

to destruction, can persist in soil for extended periods, and remain infectiou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prion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chain, human remains of CJD cases 

must be cremated. 

In 2018, a patient in southern Taiwan was diagnosed as a probable case of CJD 

following a panel review and passed away in June 2020. According to the CJD infection 

control manual, the remains should have been cremated. However, the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refused cremation due to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because the patient had not 

been definitively diagnosed with CJD. 

Despite negotiations by the Public Health Bureau, no consensus was reached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Subsequently, the Public Health Bureau,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an influential local councilor familiar to the family members collaborated to 

secure the family's agreement to cremate the remain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incident's handling process, discusses relevant policies, and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ing similar cases and policy revisions. 

 

Keywords: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remains cremation, case review, benefits of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